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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有限公司章程

二Ｏ一Ｏ年三月二十四日修訂

會名：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Limited, 中文為『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有限公司』。
註冊：
以非牟利有限公司形式向香港政府登記。

宗旨：
聯合本港各非牟利基督教機構，促進彼此的合作，關顧整體及個別機構的利益，與教會同心合力，傳揚福音、建立信徒、服務社會。

信念：
見本協會編制的《基督教機構事工信念》。
事工範圍：1. 肯定及提高基督教機構在香港的地位及見證；

          2. 提高基督教機構的專業水準；

          3. 舉辦聯合事工；

          4. 促進基督教機構同工的福利；

          5. 其他合乎本會宗旨的事工。

信仰：與「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相同

會員： 1. 類別
a. 基本會員   b. 贊助會員   c. 永久會員   d. 個人會員

        2. 資格  篤信及實踐本會的信仰及宗旨，及

a. 基本會員須在香港註冊，直接或間接參與佈道、栽培、訓練及服務事工的基督教非牟利機構，或

b. 永久會員須符合基本會員資格，並向本會奉獻一筆認可款額而經本會接納，或
c. 贊助會員須在香港註冊，直接或間接參與佈道、栽培、訓練及服務事工的基督教非牟利機構，或

d. 個人會員乃由本會董事會個別邀請的基督徒。

       3 權利  參與本會一切事工及享受本會提供的服務；

a. 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可出席會員大會，並享有投票權及被選權；

b. 贊助會員及個人會員可列席會員大會，但沒有投票權及被選權。
       4. 義務  a. 遵守本會章程及服從決議；

b. 繳納年費及自由奉獻；
c. 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需遵守《捐獻者權利約章》。

會員大會：1. 權力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的權力機構，每年開會一次。

2. 成員 每一基本會員或永久會員得派主管人員一名，出席會員大會，全權代表該機構投票。

3. 出席率 會員大會需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親身出席方為有效。

4. 投票權 每一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均享有一票投票權。

5. 議決案 出席會員過半數投票贊成，方為有效。

董事會：
1. 本會設董事會（即常務委員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執行本會的常務，審核新會員，並策劃本會事工的發展。

2. 人 數：不少於五人及不多於十五人。

3. 候選人：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以指定代表人參選、被選及任職。

4. 任 期：
a.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b.董事若不再代表原機構，必須離任。



c.董事任期未滿而離職者，其空缺得由董事會補選之。

5. 職 位：
a. 主席、副主席、書記、司庫各一名，其他職位由董事會決定；

b. 由當年董事互選產生；


c. 同一職位任期不得超過兩任。

6. 出席率：董事會需有過半數董事親身出席，方為有效。
申請加入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有限公司之程序

1、 申請者須符合本會會員資格。

2、 申請者須清楚本協會成立之目的，並認同本會的信仰、宗旨、信念、工作與《捐獻者權利約章》。

3、 申請者須填寫申請表格，及兩間「基協」會員機構推薦。

4、 基本會員及永久會員之申請者需提交過往一年的事工及核數師報告。

5、 董事會將會見該申請機構的負責人。

6、 是否接納申請需由董事會議決。
7、 申請者加入本會時，須繳交一切有關之費用。

8、 申請獲接納時，本會將以專函通知，及透過協會的網頁公佈。
9、 董事會若不接納有關申請，將以專函通知，唯無需作任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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